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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6〕8 号

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
第 0616 号提案的答复

蒋浩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0616”号“关于加强调解经费保障的提案”收悉，

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认真研究提案内容，充分听取市

财政局、市高级法院等单位的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形成答复意见。

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
根据中央政法委、最高人民法院、司法部、民政部、财政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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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《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（司发

〔2018〕2 号）和市委政法委、市高级法院、市司法局、市民政局、

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信访办《关于加强人民调解

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沪司发〔2018〕86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“人

民调解员补贴经费的安排和发放应考虑调解员调解纠纷的数量、质

量、难易程度、社会影响大小以及调解的规范化程度。社区类矛盾

纠纷按照每成功调解一件纠纷,补贴 20 元至 500 元不等(可分为简

易、普通、疑难、重大四个等次)。行业性、专业性人民调解补贴经

费标准根据纠纷难易程度,分别按每件 500元、800元、1000 元执行”。

根据上述规定，目前我市人民调解经费发放主要有三种类型：一是

“固定薪酬+季度绩效奖或计件补贴”，主要针对签订劳动（劳务）

合同的人民调解员；二是“不发案件补贴”，部分区对社区工作者身

份的人民调解员，因其岗位职责包含纠纷调解，故每月只领取财政

保障的固定薪资，不再另行发放案件补贴；三是“一案一补”，调解

成功一件、补贴一件，主要针对退休干部身份的人民调解员。

您在提案中提及的调解经费问题与建议，主要存在于第三种情

况。工作中，为满足人民法院诉调对接需求，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相

关人民调解委员会，聘任法院推荐的退休法官为人民调解员，派驻

诉讼服务中心开展案件调解。因退休法官从事人民调解不得领取固

定薪酬，故根据相关规定采取以案补贴的方式，对调解成功的案件

由司法行政部门内设财务机构按照机关财务审批的文书要求和程序

规定，综合考量调解成功案件的时长频次、难易程度、标的额大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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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签订书面调解协议书等因素，将办案补贴直接发放人民调解员

个人的银行账户。同时，司法行政部门为避免频繁审批，一般每季

度启动一次财务执行审批，致使人民调解员的办案补贴出现延期支

付情况。

对于虽未调解成功但人民调解员付出大量时间、精力的案件，

我局将积极协调，争取落实一定数额的办案补贴，并指导相关区司

法局进一步优化财务执行审批的频次、流程，精简报销凭证，通过

数字赋能等方式，提升人民调解办案补贴的发放质效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上海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、理解。欢迎您再次

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6 年 5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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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，市政协提案委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6 年 5月 12 日印发


